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

绿色通道有关入出境及居留便利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公安厅(局)、海关(广东分署，

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公安局，各

副省级市人事局、公安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中央企业人事部门： 

  为进一步加大高层次留学人才引进工作力度，2007年，原人事部会同教育、

科技、财政、公安、海关等 16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

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国人部发〔2007〕26号)，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便利

条件，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为更好落实文件要求，现就入出境及居留

便利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为已加入外国籍来华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和来华定居专家办理永

久居留手续问题 

  各地、各部门已加入外国籍来华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符合《外国人在中国

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要求的，由用人单位填写《高层次留学人才登记表》，

按程序报各省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各中央企业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批准的来华定居专家不再单独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照《关于在留

学人才引进工作中界定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指导意见》(国人部发〔2005〕25

号)等文件规定的相关条件审核后，向公安部出具为来华工作的外籍高层次留学

人才或来华定居专家办理永久居留手续的推荐函，并抄送相关公安厅(局)；公安

机关按照《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公安部外交部第 74 号部长令)

中“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相关规定，对其个人及其外

籍配偶、未满 18周岁未婚子女受理审批签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二、关于为已加入外国籍来华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和来华定居专家办理居

留许可和多次签证问题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中央企业已加入外国籍来华工作的高层次留

学人才需办理 2-5 年居留许可或多次 F签证的，由用人单位填写《高层次留学人

才登记表》，经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中央企业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报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已经人力资社会保障部批准的来华定居专家



不再单独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按照有关规定审核后，

向相关地方公安机关出具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身份证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加入外国籍来华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可向各省

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由各省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向当地公安机关出具高层次留学人才身份证明公函。 

  已加入外国籍来华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向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等部

门申请办理身份证明的，按现行规定办理。 

  当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对持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司出具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身份证明，或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各省级

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一类授权单位公函的高层次留学人才，按规定对其

个人及其外籍配偶、未满 18周岁子女受理审批签发 2-5年外国人居留许可或多

次 F签证。 

  三、关于为回国(来华)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和海外科技专家办理进出境物

品通关免税手续问题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中央企业回国(来华)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

需办理进出境物品通关免税手续的，由用人单位填写《高层次留学人才登记表》，

经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中央企业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已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的回国(来华)定居专家不再

单独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按照有关规定审核后，向

相关地方海关出具统一格式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身份证明，各海关按照规定为

其办理进出境物品通关免税手续。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回国(来华)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和海外科技专家需

办理进出境物品通关免税手续的，由各省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向当

地海关出具统一格式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身份证明，各海关按照规定为其办理

相关手续。 

  为高层次留学人才提供入出境及居留便利是吸引他们回国(来华)工作的重

要政策，是营造高层次留学人才愿意回国、乐意回国、安心回国良好环境的重要

手段，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海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高度重视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吸引工作，不断改进和完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



质量，增强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争取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

回国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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